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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司、各分中心： 

为全面强化门店现场管理的检查、考核，维护我司企业

品牌形象，保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提升销量，经股份公司

研究决定，对桐君阁发〔2014〕414 号文件《重庆桐君阁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门店现场基础管理及服务规范的通知》

作以下补充通知： 

一、明确门店现场管理的基本要求： 

门店现场管理的基本要求以桐君阁《零售药房标准化工

作手册》为准，公司另有文件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二、落实各门店现场管理的责任领导： 

除店长外，各零售公司、分公司（片区）必须将各门店

现场管理的责任领导予以细化、明确，并报股份公司零售部

备案。 

三、坚持定期学习《零售药房标准化工作手册》： 

各门店须每月利用晨会、例会认真学习股份公司《零售

药房标准化工作手册》关于门店基础管理与服务要求的相关



内容，做到每月对门店所有员工进行书面考核，不断巩固强

化规范操作。 

四、坚持领导干部巡店制度： 

各零售公司、分公司（片区）每月至少全面巡店检查一

次；股份公司由监察部牵头、零售部配合开展巡店检查工

作，抽查与普查相结合，每季度至少一次。 

五、实行责任领导连带处罚制度： 

1、分公司（片区）检查发现的，直接处罚店长、店员； 

2、零售公司检查发现的，除处罚违规门店外，连带处罚

至分公司（片区）责任领导； 

3、股份公司检查发现的，除处罚违规门店及分公司（片

区）责任领导外，连带处罚至零售公司责任领导和第一负责

人； 

4、以上处罚标准，参照《零售药房标准化工作手册》，

视情节轻重而定。 

六、除以上部分作强调补充外，继续执行桐君阁发

〔2014〕414 号文件。 

请各单位、各零售（分）公司高度重视门店现场基础管

理，严格按照《零售药房标准化工作手册》规范门店管理，

切实提高门店服务质量。 

特此通知！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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